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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们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外长，于2020年2月20日在老挝万象举行中国

－东盟关于新冠肺炎问题特别会议；

　　注意到2020年2月14日发表的《关于共同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东盟主席声明》，关注新冠肺炎

导致的呼吸系统疾病；

　　认识到中国和东盟一直共同应对突发和重大挑战，形成守望相助、患难与共的传统；

　　注意到《落实中国－东盟面向和平与繁荣的战略伙伴关系联合宣言的行动计划（2016-

2020）》鼓励中国和东盟在防控新发和再发传染病等领域深化合作；

　　认识到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跨境挑战，加强中国-东盟合作以及国际合作，共同应对疫情，有利

于维护各国人民健康、生命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，也是对全球公共卫生作出的重要贡献；

　　强调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疫情防控中发挥的重要作用，认识到《国际卫生条例》（2005）中规

定的卫生措施的重要性；

　　强调中国与东盟国家往来密切，互为主要旅游目的地，每年人员往来超过6500万人次，中国是

东盟第一大贸易伙伴，东盟是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，疫情监测与防控合作紧迫性和必要性愈益突

出；

　　注意到中国和东盟及时分享信息并采取果断防控疫情措施，维护全球公共卫生安全；

　　东盟国家坚信中方有能力彻底战胜疫情，中方赞赏东盟国家对中国抗击疫情的慰问、支持和帮

助；

　　对因新冠肺炎感染病逝者表示深切哀悼，对患病和受疾病威胁民众致以诚挚慰问，对战斗在防

控疫情第一线的医护、科研、检疫等人员深表赞赏；

　　鉴此，我们一致同意：

　　一、强化地区应对疫情合作，及时通报疫情信息和最佳实践，交流已有的流行病学信息，分享

防控、诊断、治疗和监测技术指南和解决方案，增强应急准备和响应能力；

　　二、充分考虑地区各国卫生系统的不同发展水平，加强与东盟主导的机制及与外部伙伴的合

作，全面有效应对疫情；

　　三、加强风险沟通和社区应急响应合作，确保人们正确、充分了解疫情信息，避免被错误信息

和虚假新闻误导；

　　四、通过中国－东盟卫生部长会议、中国－东盟卫生发展高官会等现有机制，加强疫情防控、

治疗、研究的政策对话与交流，全面落实《中国－东盟关于卫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》，支持开展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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